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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美锦能源/上市公司/公

司/申请人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 /独立财务顾

问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意见/本核查意见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之部分标的资产瑕疵事项办理进度的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美锦集团 指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山西美锦能源有限公司，

曾用名“山西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美锦煤焦化 指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东于煤业 指 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汾西太岳 指 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美锦 指 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美锦 指 
大连美锦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

司”  

中广信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

发行 

指 
美锦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 

目标公司/标的公司 指 汾西太岳、东于煤业、美锦煤焦化、天津美锦以及大连美锦 

交易标的/拟购买资产/

标的资产 
指 

东于煤业100%股权、汾西太岳76.96%股权、美锦煤焦化100%

股权、天津美锦 100%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100%股权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意见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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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6 月 29 日“证监许可〔2015〕1440 号”《关于核准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美锦能源通过向控股股东美锦集团发行 168,000 万股股份

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东于煤业 100%股权、汾西太岳 76.96%股权、美

锦煤焦化 100%股权、天津美锦 100%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100%股权，并通过询价

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0 万股股份配套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截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公司通过向

美锦集团以 4.55 元/股的发行价格发行 168,000 万股 A 股股份并以现金方式支付

8,410.95 万元付讫了购买上述标的资产的收购价款。公司前述向美锦集团发行的

168,000 万股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深交所上市。 

2015 年 12 月，公司以 7.68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 6 名发行对象合计非公开发

行 321,875,000 股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2,472,000,000.00 元。配套融资新

增的 321,875,000 股股份已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深交所上市。 

作为美锦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中美锦集团针对部分标的资产瑕疵事项办理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美锦集团关于本次重组部分标的资产瑕疵事项的承诺 

根据美锦集团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出具《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中目标公司资产权属证书办理情况及办理风险承担的承诺函》、《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煤炭资产相关事宜的承诺函》以及本次交易各方签署

的《重组报告书》，就本次重组拟收购目标公司部分资产存在瑕疵之事宜，美锦

集团承诺如下： 

1、目标公司中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完善产权手续，该等房屋均为该等目标

公司自建房屋，权属无争议，目前使用无障碍；东于煤业矿井建设项目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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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亩国有划拨地因大运高速公路的修建被部分占用。目前东于煤业 10.85 公顷

工业广场用地已经山西省国土厅批准矿区用地置换，正在进行用地预审，而后办

理土地出让手续。承诺方承诺为东于煤业取得该项土地使用权证书，否则因此给

东于煤业造成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均由承诺方承担。 

2、汾西太岳申报房屋建筑物综合楼、办公楼、洗煤厂主厂房、电气综合楼、

单身宿舍等 34 幢房屋，房屋建筑总面积 36,449.07 平方米，在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账面价值 10,369.62 万元，评估值 10,307.67 万

元。按账面价值计算，该部分资产占固定资产 92,864.81 万元的比例为 11.17%，

占总资产价值 128,697.74 万元的比例为 8.06%。按评估值计算，该部分资产占固

定资产 87,899.30 万元的比例为 11.73%，占总资产价值 581,827.32 万元的比例为 

1.77%。目前汾西太岳正在办理上述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等相关手续。根据沁

源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文件，该等房屋建筑物均为汾西太岳

自建房屋，位于汾西太岳已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沁源县灵空山镇畅村宗地上，

权属无争议，使用无障碍，目前汾西太岳正在办理该等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等

相关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根据美锦集团出的书面承诺，美锦集团正在积极协

助汾西太岳根据相关程序办理上述房屋的权属登记并承担相关权属登记费用，该

等房屋的登记手续将于美锦能源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批文之日起 12 月内全部

办理完毕，否则美锦集团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价值从汾西太岳购回尚未完善权

属手续的房屋，并由汾西太岳无偿继续使用。若因任何原因造成汾西太岳无法合

法有效地使用该等房屋，美锦集团将承担可能导致的全部责任并对因此给汾西太

岳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美锦煤焦化申报房屋建筑物筛焦楼、洗煤主厂房、食堂、煤气化办公楼

等 122 幢房屋，房屋建筑总面积 105,739.69 平方米，在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该部分资产账面价值 13,052.27 万元，评估值 14,316.65

万元。按账面价值计算，该部分资产占固定资产 169,539.70 万元的比例为 7.70%，

占总资产价值 592,429.56 万元的比例为 2.20%。按评估值计算，该部分资产占固

定资产 173,545.95 万元的比例为 8.25%，占总资产价值 591,088.41 万元的比例为 

2.42%。上述资产产权办理情况进展如下：（1）建筑面积合计 51,736.62 平方米的

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正在办理中。根据清徐县房产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文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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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房屋建筑物均为美锦煤焦化自建房屋，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目前美锦煤焦化

正在办理该等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等相关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2）建筑面

积合计 29,013.07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座落于美锦集团拥有的土地上，目前因房屋

建筑物与土地权属不一致而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美锦集团同意将该等房屋建

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美锦煤焦化，由美锦煤焦化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依

法办理相关房屋产权登记手续。（3）建筑面积合计 2,797.00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座

落于美锦煤焦化租赁使用的清徐县清源镇牛家寨村 156.69 亩集体土地上，美锦

煤焦化在取得该项土地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方可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续。根

据清徐县国土局出具的证明文件，该局目前正在履行程序办理该项集体土地转为

国有出让土地的相关手续。美锦集团承诺，美锦集团正在积极协助美锦煤焦化根

据相关程序办理上述房屋的权属登记并承担相关权属登记费用，该等房屋的登记

手续将于美锦能源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批文之日起 12 月内全部办理完毕，否

则美锦集团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价值从美锦煤焦化购回尚未完善权属手续的

房屋，并由美锦煤焦化无偿继续使用。若因任何原因造成美锦煤焦化无法合法有

效地使用该等房屋，美锦集团将承担可能导致的全部责任并对因此给美锦煤焦化

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美锦集团上述承诺履行情况及采取的具体措施 

 本次重组中，根据美锦能源和美锦集团于 2013 年 6 月 3 日签署的《购买资

产协议（修订版）》，交易双方以中广信出具的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各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值为基准确定资产交易价格。鉴于资

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已届满，中广信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

了二次补充评估，其中中广信针对汾西太岳出具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76.96%股

权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4]第 464-2 号），针对美

锦煤焦化出具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广信

评报字[2014]第 464-3 号）。交易双方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约定以二次补充评估出具的各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



5 
 

值为基准确定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购买资产协议（修订版）》、《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均履行了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美锦能源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440 号”《关于核准山西美锦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最终本次重组根据《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约定的资产交易价格完成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锦集团上述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1、针对承诺中涉及的东于煤业建设用地，2015 年 8 月 18 日清徐县国土资

源局与东于煤业就宗地编号为 QX（2015）-007 和 QX（2015）-008 的宗地使用

权分别签署《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出让意向书》，宗地面积合计为 47,631.69 平方

米，用途为工业广场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使用权价款合计

为 1,440 万元。2016 年 7 月 13 日，前述土地使用权价款已缴纳完毕； 

2、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汾西太岳已办理完毕合计面积为 22,257.89 平方

米的房屋产权证，尚余约 14,113.88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仍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3、美锦煤焦化合计面积 105,739.69 平方米的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相关房产

中，包括了美锦煤焦化原拥有的加油站占用建筑面积为 22,193.00 平方米房屋建

筑物，因该项资产与美锦煤焦化的主营业务无直接关联，美锦煤焦化已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签署协议约定将该等资产根据“中广信评报字【2013】第 118-3 号”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转让给美锦集团。该笔交易已交割完毕，美锦集团已将资产

转让价款全部支付给美锦煤焦化。除前述事宜外，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美锦

煤焦化已办理完毕合计面积 63,059.45 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尚余约 2,0487.24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仍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4、就汾西太岳和美锦煤焦化未能如期办证的房屋建筑物，美锦集团根据上

述承诺分别与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并经 2016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资产转让协

议》的约定，美锦集团根据“中广信评报字[2014]第 464-2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的未办证房产的评估值向汾西太岳支付回购价款 52,452,159.00 元，根据“中广

信评报字[2014]第 464-3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未办证房产的评估值向美锦煤焦化

支付回购价款 21,325,338.00 元及已与办证资产权属登记相关的费用支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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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743.52 元。美锦集团应在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将回购价款一次性支

付给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支付完毕全部回购价款之日为无证房产的所有权转

移日。无证房产回购完成后，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仍有权继续无偿使用相关房

产。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针对承诺中涉及的东于煤业建设用地，2015 年 8 月 18 日清徐县国土资

源局与东于煤业已就宗地编号为“QX（2015）-007”和“QX（2015）-008”的

宗地使用权分别签署《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出让意向书》，约定宗地面积合计为

47,631.69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广场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使

用权价款合计为 1,440 万元。2016 年 7 月 13 日土地使用权价款已全部缴纳完毕。

美锦集团仍需根据其承诺协助东于煤业与清徐县国土资源局签署正式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相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2、美锦煤焦化合计面积 105,739.69 平方米的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相关房产

中，包括了美锦煤焦化原拥有的加油站占用建筑面积为 22,193.00 平方米房屋建

筑物，因该项资产与美锦煤焦化的主营业务无直接关联，美锦煤焦化已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签署协议约定将该等资产根据“中广信评报字【2013】第 118-3 号”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转让给美锦集团。该笔交易已交割完毕，美锦集团已将资产

转让价款全部支付给美锦煤焦化。除前述事宜外，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美锦

集团已协助汾西太岳办理完毕合计面积为 22,257.89 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尚余

约 14,113.88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仍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美锦煤焦化已办理完毕

合计面积 63,059.45 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尚余约 2,0487.24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

仍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3、就承诺中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未能如期办证的房屋建筑物，美锦集团

分别与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并经 2016 年 8 月 3 日召

开的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协议合法有效。美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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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需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分别向汾西太岳和美锦煤焦化支付

回购价款，回购完成后汾西太岳、美锦煤焦化有权无偿使用相关房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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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中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针对部分标的资产瑕疵事项承诺履行情况的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徐光兵                        张士利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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